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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发行人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２

，

７９３

，

０６４

，

８１５

元

法定代表人 丁益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

、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４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７２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４４

互联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ｃｃｚｑｉｒ＠ｃｇｗｓ．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长城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长城有限召开

２０１４

年股东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整体变更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长城有限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长

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同日，长城有限全体股东签署《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一致同意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长城有限净资

产

６

，

５０７

，

７０１

，

４５２．６６

元为基础，按

１

：

０．３１７６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份，共计折

合股份数为

２

，

０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长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沃克森（北京）出具《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３４７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国务院国资委对前述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４

日，国务院国资委

以《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筹）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５

］

６７

号）原则同意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深圳证监局关于核准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深证局许可字［

２０１５

］

３２

号），核准长城

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职

国际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

业字［

２０１５

］

５０３４

号”《验资报告》，同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中

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深圳证监局关于接收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

司形式备案文件的回执》（深证局机构字［

２０１５

］

４４

号）。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本公司设立时共有包括华能资本、深圳能源等

２３

名发起人。公司设立时各

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３

，

９０４．００ ５０．２７

２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６

３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

，

８７６．００ １３．００

４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８

５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

６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８

７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６９

８

福建湄洲湾控股有限公司

２

，

９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０

福建九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１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１２

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１３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７９．７４ ０．８６

１４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５

深圳市世纪昆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６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７

宁夏恒利通经贸有限公司

１

，

５７８．００ ０．７６

１８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２．００ ０．７２

１９

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０

深圳市柏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１

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２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８０．２６ ０．３３

２３

海南洋浦天清实业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 ０．１７

合计

２０６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发行人设立时，长城有限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长

城有限净资产

６

，

５０７

，

７０１

，

４５２．６６

元按照

１

：

０．３１７６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份，

共计折合股份数为

２

，

０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将长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时承继了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主要经营性资产包括

但不限于经营证券业务所必需的货币资金、房产、电子设备及交易席位、商标、

网络域名等无形资产。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以及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７９

，

３０６．４８１５

万股， 本次拟发行股份不超过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万股，且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假设本次发行股数为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万股，则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万股） 比例（

％

） 股数（万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华能资本（

ＳＳ

）

１４３

，

９２２．４４２０ ５１．５３ １４３

，

９２２．４４２０ ４６．３８

深圳能源

３９

，

３９７．２３３０ １４．１１ ３９

，

３９７．２３３０ １２．６９

深圳新江南

３８

，

３４３．７８２３ １３．７３ ３８

，

３４３．７８２３ １２．３６

中核财务（

ＳＳ

）

１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６ １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

长虹集团（

ＳＳ

）

６

，

８６０．７４２１ ２．４６ ６

，

８６０．７４２１ ２．２１

宝新能源

４

，

９９３．４２３０ １．７９ ４

，

９９３．４２３０ １．６１

仪电控股（

ＳＳ

）

４

，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４

，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

湄洲湾控股（

ＳＳ

）

３

，

９７９．２３０４ １．４２ ３

，

９７９．２３０４ １．２８

九华发展

３

，

０１８．７２６５ １．０８ ３

，

０１８．７２６５ ０．９７

兵团国资（

ＳＳ

）

３

，

０１８．７２６５ １．０８ ３

，

０１８．７２６５ ０．９７

南方传媒（

ＳＳ

）

２

，

４４２．０６７４ ０．８７ ２

，

４４２．０６７４ ０．７９

宁夏恒利通

２

，

１６５．２５０２ ０．７８ ２

，

１６５．２５０２ ０．７０

华凯集团

２

，

１１９．０８７４ ０．７６ ２

，

１１９．０８７４ ０．６８

华峰集团

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２ 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

招商湘江

１

，

７４９．３５７１ ０．６３ １

，

７４９．３５７１ ０．５６

世纪昆仑

１

，

７１６．００００ ０．６１ １

，

７１６．００００ ０．５５

阳光照明

１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１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中铁二院（

ＳＳ

）

１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１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新湖中宝

１

，

４９２．００００ ０．５３ １

，

４９２．００００ ０．４８

鹏润地产

１

，

３７２．１４８４ ０．４９ １

，

３７２．１４８４ ０．４４

柏恩投资

１

，

３４２．０３１８ ０．４８ １

，

３４２．０３１８ ０．４３

北京信托

６８０．２６００ ０．２４ ６８０．２６００ ０．２２

洋浦天清

４９３．９７３４ ０．１８ ４９３．９７３４ ０．１６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７９

，

３０６．４８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０

，

３４０．５３５１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上表中，股东名称后

ＳＳ

（即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标识的含

义为国有股东。

注

２

：根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

＜

划转部分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

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的规定，自该方案

印发之日起，《国务院关于印发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国发［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和《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

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 按照前述规定，在本次

发行上市时，发行人上述

８

家国有股东不再根据《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

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

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转持发行人的相关股份。 发行人上述

８

家国

有股东将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

＜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

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的规定及后续颁布的相关配套规则的规定，依法履

行相关义务。

（二）前十名股东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华能资本

１４３

，

９２２．４４２０ ５１．５３

２

深圳能源

３９

，

３９７．２３３０ １４．１１

３

深圳新江南

３８

，

３４３．７８２３ １３．７３

４

中核财务

１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６

５

长虹集团

６

，

８６０．７４２１ ２．４６

６

宝新能源

４

，

９９３．４２３０ １．７９

７

仪电控股

４

，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８

湄洲湾控股

３

，

９７９．２３０４ １．４２

９

九华发展

３

，

０１８．７２６５ １．０８

１０

兵团国资

３

，

０１８．７２６５ １．０８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本公司担任的职务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自然人股东。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华能集团。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东深圳能源的

第二大股东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能源

２５．０２％

股份，华能集

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１６％

股份； 深圳能源的

前十大股东之一———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深圳能源

０．３２％

股份，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集

团持有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

股权。

湄洲湾控股与九华发展的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均为邱金财；湄洲湾控股是

九华发展的第一大股东之一，持有九华发展

２１．８８％

的股份，其控制的福建省海

峡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九华发展

６．５６％

的股份；湄洲湾控股的实际控制人莆田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莆田市城厢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九华发展

２．１９％

、

２．１９％

的股份。

深圳新江南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时系招商湘江的第一

大、 第二大股东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和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招商湘江

２５．９３％

股权，且持有招商湘

江的股东招商湘江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招商湘江

１２．９６％

股权。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详见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城长富在报告期内主要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及私募投资

基金业务。从

２０１７

年起，根据公司过渡期间的规范方案，直接股权投资业务将由

长城投资继续开展， 长城长富的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投资基金业务；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经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基金业协会及证券业协会联合会商，长城长富整改方

案已经联合机制审查认可， 可以办理有关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产品备案；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长城长富已经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公司全资子

公司长城投资主要从事与另类投资相关的业务。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宝城期货

从事期货业务。 公司通过联营公司景顺长城、长城基金从事基金管理业务。

（二）发行人所属行业的竞争情况

１

、竞争形势

长期以来证券行业高度依赖零售经纪及投资银行等传统收入， 价格成为

主要竞争手段，行业竞争异常激烈。 目前证券行业正在酝酿转型与分化，未来

可能通过创新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 当前，行业的竞争呈现以下特点：

（

１

）传统业务竞争加剧，盈利模式逐渐多元化

证券公司分类监管实施以来，监管部门鼓励创新类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测、

可控和可承受的前提下，进行业务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和组织创新。 但由于创

新类业务受限于市场成熟度以及政策环境， 各证券公司的创新类业务开展比

较有限，业务种类相对单一，不同证券公司之间的盈利模式差异化程度较低，

主要收入来源依旧为经纪、自营、投行三大传统业务，同质化竞争现象比较突

出。 经纪业务方面，证券公司佣金率竞争加剧，经纪业务的竞争正从单纯的通

道服务竞争转向专项理财和服务能力的竞争；自营业务方面，其规模受到资本

金的限制，业绩与市场走势息息相关，自营业务的波动性较高；投资银行业务

方面， 大型证券公司业务优势明显， 随着中小板和创业板融资总量的不断扩

大，各证券公司加大对中小型项目的储备和争夺力度，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融

资融券、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创新业务推出，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业务的进

一步发展，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将逐渐多元化，创新业务在未来盈利增长中的重

要性不断显现。

（

２

）行业集中度提高、逐步分化，客观上有利于现存公司

经过近年来的市场淘汰和综合治理，数十家证券公司被关闭，部分优质证

券公司抓住机会通过收购兼并、托管、重组等方式实现了低成本扩张，扩大了

市场份额，具有强大综合竞争力的全国性大型证券公司与在某些区域市场、细

分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型证券公司共存的行业格局日益显现。此外，由于证

券行业在整个金融业中处于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进行严格监管，设置行业准

入管制和资本进入壁垒， 结合金融创新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的提高等制约因

素，导致证券行业集中度和进入门槛不断提高，现有证券公司面临新进入者竞

争的压力相对较小。

（

３

）行业开放加速，国际化和混业竞争迅速加剧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 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金融业将与实体经济的市

场化改革共同推进。 一方面，证券行业国际化竞争不断加剧，目前我国已经有

多家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在机制、资本、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优

势，对内资证券公司构成冲击；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

融机构向证券业渗透，越来越多地参与证券业务，混业竞争显著加剧。

２

、行业集中度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

２０１７

年总资产、净资产、净资本、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排名前

５

位的证券公司相应指标的累计数额占该指标行

业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２８．４７％

、

２９．０５％

、

２６．８２％

、

３４．１３％

和

３６．６８％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度，上述指标前

５

名的证券公司占行业相应指标比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行业排名前五

资产规模

总资产

２８．４７％ ２９．８９％ ２９．９７％

净资产

２９．０５％ ２９．８７％ ３１．１２％

净资本

２６．８２％ ２７．９６％ ３０．５９％

行业排名前五

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

３４．１３％ ３２．４５％ ２５．０８％

净利润

３６．６８％ ３０．８４％ ２７．４６％

数据来源：资产规模、经营业绩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

２０１５

年度统计口径为 “单家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统计口径为

“合并口径”或“专项合并”。

（三）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目前公司经营资质较为齐全，具有较好的业务发展基础。公司经营风格稳

健，各项业务发展相对均衡，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居行业中上游水平。 除传统

经纪业务之外，公司的其他业务，如证券自营业务、资本中介业务、投资银行业

务及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较为均衡。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排名情况》，公司

多项财务和业务数据均排名靠前。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公司总资产在行业内排名

第

３７

名，净资产排名第

３０

名，净资本排名第

３８

名，营业收入排名第

３５

名，净利润

排名第

２８

名。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收入等指标排名

较

２０１６

年均有上升。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排名数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公司总资

产、净资产、净资本、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排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金额

（万元）

市场

份额

排名

金额

（万元）

市场

份额

排名

金额

（万元）

市场

份额

排名

总资产

４

，

１４４

，

１６３ － ３７ ４

，

１１２

，

８５０ － ３５ ４

，

５９２

，

７０６ － ３３

净资产

１

，

４２２

，

４４９ － ３０ １

，

３６５

，

４５１ － ３１ １

，

３７５

，

１９４ － ２５

净资本

１

，

１０８

，

６４４ － ３８ １

，

１１４

，

１１６ － ３９ １

，

１２３

，

３０６ － ２８

营业收入

２９５

，

１０５ ０．７３％ ３５ ３４８

，

３５６ ０．８７％ ３０ ４８５

，

６０５ ０．８４％ ２９

净利润

８６

，

２８７ ０．７９％ ２８ ７９

，

７９７ ０．６５％ ３８ １８８

，

８６４ ０．７７％ ３２

注：

２０１５

年度统计口径为“单家公司”；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度统计口径为“合并

口径”或“专项合并”。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排名数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公司主要

业务指标的市场份额及排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金额

／

家数

市场

份额

排

名

金额

／

家数

市场

份额

排

名

金额

／

家数

市场

份额

排

名

客户资金余额（万元）

９１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３０ １

，

３９４

，

４９９ ０．９７％ ２６ １

，

８４７

，

１１８ ０．９０％ ３０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含席位租赁）

１

（万元）

５７

，

９３４ ０．７１％ ３７ ７３

，

９９９ ０．７０％ ３７ １７９

，

５６９ ０．６７％ ４０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２

（万元）

－ － － ３２

，

６３３ １．１０％ ２６ ２８

，

８５９ １．０５％ ２７

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

（万元）

６２

，

３０３ ０．８８％ ２４ ６０

，

５５３ ０．８３％ ２７ ９０

，

０４５ ０．７６％ ３１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３

（万元）

５０

，

０１３ ０．９８％ ２９ １０６

，

６３８ １．５６％ １９ ８６

，

１４０ １．６４％ １８

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收

入

４

（万元）

２

，

９２２ ０．７８％ ２１ ２

，

７１０ ０．７０％ ２８ ６

，

８８６ １．６９％ １５

股票主承销家数（个）

１１ １．１０％ ２７ １４ １．５４％ １９ １１ １．４７％ ２３

债券主承销家数（个）

３５ ０．９２％ ３０ ６６ １．７５％ １８ ２９．５ ２．７３％ ９

注

１

：

２０１５

年排名为“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席位租赁）排名”；

注

２

：

２０１７

年仅公布“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收入”行业中位数以上排名；

注

３

：

２０１５

年排名为“投资银行业务净收入排名”；

注

４

：

２０１５

年排名为“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排名”。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本公司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

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房屋及建筑物

８

，

９２４．９２ ５４．９６％ ９

，

２４０．６６ ５４．２２％

运输工具

８２４．６１ ５．０８％ ９７５．５２ ５．７２％

电子设备

５

，

４９１．５４ ３３．８２％ ５

，

７２１．２０ ３３．５７％

办公设备

９９７．１０ ６．１４％ １

，

１０５．６４ ６．４９％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６

，

２３８．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０４３．０２ １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房屋及建筑物

９

，

８７２．１５ ５６．８８％ ９

，

４６３．２５ ５４．５７％

运输工具

１

，

２７９．５３ ７．３７％ １

，

６７１．４５ ９．６４％

电子设备

５

，

１９９．６１ ２９．９６％ ５

，

０２７．４９ ２８．９９％

办公设备

１

，

００４．８６ ５．７９％ １

，

１８０．７７ ６．８１％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７

，

３５６．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３４２．９６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拥有

１１１

处房产；公司向第三方租赁

１７２

处房产

作为经营场所使用；具体明细详见招股意向书。

（二）主要无形资产

本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软件、交易席位、商标等。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无形资产的价值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软件

１６

，

４６９．５５ １０

，

２７７．５９ － ６

，

１９１．９６

交易席位

１

，

０５３．５５ １

，

０２４．３８ － ２９．１７

其他

１９８．００ １９８．００ － －

合计

１７

，

７２１．１０ １１

，

４９９．９７ － ６

，

２２１．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拥有注册商标

２３

项，具体明细详见招股意向书。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席位

４２

个、深圳证券交

易所席位

２９

个以及

１

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席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宝城期货拥有的场内交易席位包

括大连商品交易所席位

１

个，上海期货交易所席位

１

个；宝城期货拥有的远程交

易席位包括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席位

７

个，郑州商品交易所席位

８

个，大连商品

交易所席位

８

个，上海期货交易所席位

７

个，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席位

６

个；宝

城期货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席位

３

个。

（三）主要业务资质

本公司所处的证券行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均已获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书或资格证书。

公司拥有齐全的证券业务牌照，各主要单项业务资格如下：

１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

发行人持有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５

日核发的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

证》，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已设立

１０９

家证券营业部和

１２

家分公司。发行

人下属分公司及证券营业部均持有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颁发的 《经营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２

、经纪业务相关资格

（

１

）转融通业务资格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申请参与转融通

业务的复函》（中证金函［

２０１２

］

１５１

号），核准公司的转融通业务资格。

（

２

）中间介绍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２７

号），核准公司为

宝城期货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的资格。

（

３

）融资融券业务资格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融券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８４

号），核准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资

格。

（

４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确认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会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５

号），同意公司开通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开

通的通知》（深证会［

２０１３

］

１５

号），同意公司开通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

（

５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确认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

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会字［

２０１３

］

７２

号），确认公司的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开通

的通知》（深证会［

２０１３

］

６０

号），同意公司开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

（

６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关于核准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的批复》（深证局发［

２０１２

］

２８９

号），核准公司的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

（

７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的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

８

）交易所会员资格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会批准，公司换领了深圳证券交

易所会员资格证书（会员编号：

００００２３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会员

名称变更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函》（上证函［

２０１５

］

１１８０

号），同意公司进

行会员名称变更，原长城有限的交易席位、交易单元及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的业务转入公司。

（

９

）深圳

Ｂ

股结算会员资格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深

圳

Ｂ

股结算会员资格确认书》，核准公司的深圳

Ｂ

股基本结算会员资格（会员编

码：

００２３

）。

（

１０

）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试点资格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从事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试点方案的无异议函》（机构部部函［

２０１２

］

５８４

号），对公司开展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试点无异议。

（

１１

）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交易单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出具《关于向保险机构投

资者提供综合服务的评估函》（资金部函［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确认公司符合向保险机

构投资者提供交易单元的条件。

（

１２

）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经营

外汇业务的无异议函》（深证局函［

２０１２

］

１５８

号），同意公司继续经营外汇业务。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核发了编号为 “汇资字第

ＳＣ２０１３０２

号”

《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批准公司的外汇业务范围为：外币有价证券经纪

业务、外币有价证券承销业务，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根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

发［

２０１４

］

２

号）的规定，除因公司更名、外汇业务范围调整等情况需按有关规定

及时申请换领《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外，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证券公司

无需定期更换《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已领取《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

证》经营外汇业务的证券公司应当在每年的

１

月

３１

日之前，向所在地外汇局报

送上一年度外汇业务经营情况的书面报告。

（

１３

）结算参与人资格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同意长城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参与人的批复》（中

国结算函字［

２００６

］

８９

号），同意公司成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

参与人，结算参与人代码为

１０００１０

。

（

１４

）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十二家

证券公司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信息字［

２００１

］

８

号），核准公司

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

（

１５

）港股通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同意开通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

２０１４

］

６３６

号），同意开通公司

Ａ

股交

易单元的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同意开通财富证券等会员单

位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深证会［

２０１６

］

３３５

号），同意开通公

司相关交易单元的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３

、投资银行业务相关资格

（

１

）主办券商业务资格

长城有限先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获得股转公司《主办券商

业务备案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业务、经纪业务和做市

业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换领了《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

２０１５

］

４０５７

号）。

（

２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反馈证券公司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承销业务试点实施方案专业评价结果的函》（中证协函 ［

２０１２

］

４７０

号），通

过了公司进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的实施方案。

（

３

）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资格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授予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

资格的函》（中证协函［

２０１０

］

４４２

号），核准公司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资格，可

从事业务种类为股份转让业务和股份报价业务。

（

４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证券公司类）资格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

２０１６

］

３１

号“关于意向

承销类会员（证券公司类）市场评价结果的公告”，核准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承销商（证券公司类）资格。

４

、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资格

（

１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托

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机构字［

２００２

］

１８２

号），核准公司的受托投资

管理业务资格。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颁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继续有效，并自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自动变更为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

２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确认函》（深证局函［

２００８

］

４２４

号），同意公司开展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

３

）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确认函》（深证局机构字［

２０１０

］

２６１

号），同意公司

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电子签名合同试点业务的确认函》（深证局机构字［

２０１０

］

２７３

号），同意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电子签名合同试点业务。

（

４

）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资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长城有限向中国保监会办理了《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

资金报告表》备案手续。

５

、

ＯＴＣ

业务相关资格

（

１

）柜台市场试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 《关于同意开展柜台市场试点的

函》（中证协函［

２０１４

］

７８５

号），同意公司开展柜台市场试点。

（

２

）股票收益互换交易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确认金融衍生品业务方案备

案的函》（中证协函［

２０１３

］

１２２１

号），对公司的股票收益互换交易业务方案予以

备案。

（

３

）场外期权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确认金融衍生品业务方案备

案的函》（中证协函［

２０１４

］

７４

号），对公司的场外期权业务方案予以备案。

６

、自营业务相关资格

（

１

）股指期货交易业务资格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董事会决议的备案复函》（深证局机构字［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同

意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的通知》（上证函［

２０１５

］

１０２

号），同意公

司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并开通股票期权经纪、自营业

务交易权限。

（

２

）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出具《关于批准华泰证券公司等证

券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通知》（银发办［

２０００

］

８

号），批准公司进入

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从事拆借、购买债券、债券现券交易和债券回购业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出具《关于调整长城证券等

１７

家

证券公司同业拆借限额的通知》（银总部发［

２００９

］

２７

号），对公司同业拆借限额

进行调整。

（

３

）利率互换交易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深圳证监局关于长城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利率互换交易的无异议函》（深证局机构字［

２０１３

］

２８

号），对

公司参与利率互换交易无异议。

（

４

）大宗交易系统合格投资者资格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合格投资者资格（证书号：

Ａ０００１９

）。

７

、其他主要业务资格

（

１

）互联网证券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同意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

的函》（中证协函［

２０１４

］

１５１

号），同意公司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有序规范证券公司互联网证券试点业务的

函》，要求试点公司不得新增开立理财账户并逐步规范存量理财账户。

（

２

）微信证券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出具《关于长城证券微

信证券业务创新方案的无异议函》（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部函［

２０１４

］

２０５４

号），

对公司与微信平台合作开展证券开户业务试点无异议。

（

３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

公司持有中国保监会颁发的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４３１９１２０００

号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

（

４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资格

公司持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

０００１１５６３

号 《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会员证书》。

８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拥有的主要业务资质

（

１

）长城投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长城投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登记编号为

Ｐ１０１４０９８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长城投资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注销申请已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审核通过。

（

２

）长城长富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的无异议函》（深证局机构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４

号）核准，

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出具 《关于批准长城富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资格的函》（深府金发［

２０１４

］

４２

号），核准长城富浩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深圳市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出具 《关于核准长城富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资格的函》（深府金发

［

２０１５

］

７

号），核准长城富浩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资格。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长城富浩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Ｐ１０２２６１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长城长富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

０００１１６３１

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证书》，会员类别为观察会员。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长城长富在基金业协会管理人登记系统完成登记申请，取得

管理人编码

／

会员编码

ＧＣ２６０００１１６３１

。

（

３

）宝城期货

①

经营许可证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颁发流水号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２

的 《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许可证》，核准发行人子公司宝城期货从事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

纪、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宝城期货

１５

个营业部均取得了《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②

业务资格或其他批准

１

）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期货

经纪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０３

号），核准宝成期货的金融期货经

纪业务资格。

２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投资

咨询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７８

号），核准宝城期货的期货投资咨

询业务资格。

３

）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出具《关于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资产

管理业务予以登记的通知》（中期协备字［

２０１５

］

１７

号），对宝城期货资产管理业

务予以登记。

六、同业竞争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主要从事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

荐等证券及相关持牌业务，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开展相关经营活

动。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及实际控制人华能集团除控股本公司外，未控股

其他证券公司。

华能集团经营范围：组织电力（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

生物质能发电等）、热、冷、汽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输送和销售；组织

煤炭、煤层气、页岩气、水资源的开发、投资、经营、输送和销售；信息、交通运

输、节能环保、配售电、煤化工和综合智慧能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开发、投资

和销售；电力及相关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转让、工程建

设、运行、维护、工程监理以及业务范围内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检修

和销售；国内外物流贸易、招投标代理、对外工程承包；业务范围内相关的资产

管理、物业管理；业务范围内的境内外投资业务。

华能资本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

理咨询服务。华能资本是华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金融资产投资管理的专业

机构和金融服务平台，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产业发展规划、统一管理金融资产

和股权、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协调金融企业间业务合作、为实体经济提供多元

化金融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本公司以外，华能集团、华能资本还控制以下从事

金融或金融相关业务的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股东 经营范围

１

中国华能财

务有限责任

公司

华能集团持股

５２％

；华能资本

持股

４．４２％

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定及

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

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

融资租赁等。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

险代理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２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持股

６７．８６％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

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

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

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

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３

华能碳资产

经营有限公

司

华能资本持股

６０％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财务顾问；经济信息咨询；低碳技术培训；

合同能源管理；低碳节能减排领域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节能减排机械设备、五金交电、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电力供应。

４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华能资本持股

３９％

；华能香港

持股

２１％

；华能

系其他公司持

股

４０％

；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５

永诚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华能资本持股

２０％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６

华能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持股

５５％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业务；以自有资金在国家许可的行业进行

投资；投资咨询；并购重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７

北京云成金

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持股

３４％

；永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

１０％

；

长城基金持股

６％

； 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５％

互联网信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开展金融

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

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

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调研；数据

分析；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新型商贸流通领域的项目投资；项目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翻译服务。（“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

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华能集团和华能资本控制的上述从事金融或金融相关业务的公司中，中

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等业

务，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信托业务，华能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碳资产开发经营管理业务，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融资租

赁业务，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财产保险业务，华能投资主要专

注于能源行业全产业链投资和并购整合，发展产业并购基金，北京云成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上述公司的主营业务与本公司的

业务均不相同。

综上所述，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其他证券公司股权情况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持有华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４％

股权，为其参股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持有其他证券公司股权。

（三）避免同业竞争措施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避免同业竞

争的补充承诺函》，实际控制人华能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七、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及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对照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关联方包括：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资本；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华能集团。

２

、公司控制、共同控制、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发行人拥有

３

家控股子公司及

２

家重要参股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长城长富直接或间接控制

１０

家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宝城期货拥

有

１

家全资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

“七、发行人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情况”。

除此之外，发行人无其他控制、共同控制、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及实际控制人华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

下：

（

１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含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均为公司的关

联方。 其中，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华能资本控制的一级子公司如下（本公司除

外）：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１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３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４

华能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５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６

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

２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均为公司的关联方。其中，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华能集团控制的一级子公司如下（华能资本除外）：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１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３

华能综合产业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４

华能置业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５

华能宁夏能源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６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７

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８

华能集团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９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０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１

绿色煤电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２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３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４

华能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５

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６

华能海外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７

中国华能集团燃料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８

华能煤业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９

华能西藏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０

华能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１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２

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３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４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５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６

北京市昌平华能培训中心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７

河北邯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８

华能白山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９

华能招标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报告期内与本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１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３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４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５

永鑫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６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７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８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９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０

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１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２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３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４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５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６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７

华能安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８

华能淮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１９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０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１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２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２３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控制的下属企业

４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１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２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３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曾是公司

５％

以上股东

（下转

A26

版）

（上接

A24

版）


